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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莱山山首首家家社社会会福福利利中中心心开开建建
一期工程投资3亿元，孤寡老人、流浪儿两年后可搬进“星级公寓”
本报记者 苗华茂

随着我国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老年
人养老问题日渐突出。烟台市老龄办的一
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底，全市60岁
以上老年人口115 . 86万人，占全市总人口

17 . 77%，预计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达到
25%。

22日，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为解决老
年人养老问题，莱山区将于今年11月23日

开工建设一座目前全市规模最大，条件最
优越的社会福利中心。该中心建成后可接
纳符合条件的农村“五保”对象、城市“三

五”人员、流浪儿、孤儿等1500人入住。

现状调查：全区60岁以上老人4 . 5万人

“莱山区一直都没有社会

福利中心，目前共有近 400人

需要政府出资供养，而全区却

仅有三处镇级敬老院可以接

纳这些人，并且这三处敬老院

全部建于上世纪80年代，设施

落后，居住条件也很不理想。”

说起目前莱山区社会福利机

构的发展现状，该区民政局副

局长许高祖感触颇深。他告诉

记者，目前莱山区现有总人口

19 . 89万人，60岁以上老人已

达到 45000余人。随着经济社

会的全面发展、城市化进程的

加快，社会老龄化的加速，养
老压力大幅增加。

“承担五保供养的敬老

院规模有限，供养能力严重

不足，且敬老院分散改扩建

的成本比较高。”许高祖告诉

记者，鉴于此，为适应五保供

养工作的新形势，结合莱山

区的实际情况，区委、区政府

决定对现有敬老院力量进行

有效整合，在莱山区山海南

路以西，马家都西山坡地处

建设莱山区社会福利中心，

主要供养农村“五保”老人和

城市“三无”人员，同时承担

市区老年公寓的职能，有偿

为市区老人服务，以弥补财

政投入的不足。

实地探访：福利中心设1500张床位

11月22日上午，记者在莱

山区社会福利中心项目所在地

看到，这里虽未开始动工，但远

处的几块大型项目效果图已经

竖立起来，格外醒目。莱山区民

政局副局长许高祖向记者介绍

说，该项目占地360亩，分两期

建设，一期工程投资3亿元，建

筑面积7 . 4万平方米，设计床位
1500张，建成后将成为集养老、

医疗、保健、休闲、娱乐于一体

的综合福利机构。

在效果图前，许高祖指着

图中的建筑向记者介绍到，这

里是12栋3层高档公寓及1栋2

层服务设施，而福利中心的南

部将来则要建设1栋6-7层的

财政供养老年公寓、1栋4-5层

介护式老年公寓以及1栋4-5

层的介助式老年公寓。在其北

面，则规划建设有1栋4-5层居

家式老年公寓、1栋2层高档公

寓服务设施。此外，在该中心

内，还建有休闲活动中心、养

生餐厅及接待中心、老年大学
等附属设施，老年人可以不出

中心大门就可以享受到完善的

服务。

许高祖说，为了保证在此

居住的老年人能够及时地就

医，在中心内还规划建设有 1

栋2-7层医疗保健中心。

入住条件：五保、三无、孤儿和流浪儿

如此完善的设施，优美的

环境，建成后什么样的人群可

以入住呢？莱山区民政局副局

长许高祖介绍说，福利中心建

成后主要接纳农村“五保”对

象、城市“三无”人员、孤儿以

及流浪儿。其中，所谓的五保

户是指无法定扶养义务人，或

者虽有法定扶养义务人，但是

扶养义务人无扶养能力的；无
劳动能力的；无生活来源的老

年人、残疾人和未成年人。

“莱山社会福利中心一期

工程建成后，可提供 1 5 0 0张

床位，现在我们打算拿出一

半来进行政府供养，而另一

半准备面向社会提供服务，

将来通过面向社会的这部分

收益来补贴政府供养的压
力。”许高祖介绍说，中心建

成后不仅要接纳符合条件的

老人入住，社会上一些流浪

儿、孤儿等，也将纳入政府供

养的范围。

示范意义：吸引民间资本投身社会福利

今年4月，烟台市老龄办获

悉曾发布消息，烟台市今年将

办十所县级老年福利中心，总

床位数达到每百名老人2 . 5张以

上。采访时记者了解到，截止到

2009年底，全市60岁以上老年人

口115 . 86万人，占全市总人口

17 . 77%。预计到2030年，烟台市

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

达到25%，社会养老问题显得尤

为重要。

莱山区民政局副局长许高

祖介绍说，社会福利中心的开工

建设，将可以有效缓解目前的社

会养老问题，以此为示范将来还

可以吸引更多的民间资本投身

社会福利事业，并带动社区居家

养老等养老形式的快速发展。

据莱山区有关部门介绍，社

会福利中心一期工程共投资3亿

元，是莱山区建区以来政府直接

投资最大的民生工程，也是莱山

今年重点推进的五大民生工程

之一。

消防设施

其实是被偷了
本报11月22日讯 (记

者 鞠平) 18日，本报刊

登了《消防设备被物业“卷

走”了？》一文，讲述了烟台

福莱花苑51号高层居民楼

消防设施缺失，而居民认

为是物业公司带走了。21

日，福莱花苑的物业公司

修总经理表示，消防设施

不是物业公司搬走的，而

是他人偷盗造成的。他们

物业公司一直在添补消防

设备，现在已经保证每楼

有一套设备是好用的。

21日中午，记者见到

了烟台市城建开发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修先

生，他告诉记者，2008年他

们向小区的业主委员会提

出要收纳物业费，因为此

事一直谈不拢，他们公司

在发布公告后退出了福莱

花苑。大约半年后，在相关

部门的协调下，他们又重

新接手了这个小区，这时

候发现51号楼内的消防设

施破坏严重。

该公司的张主任告诉

记者，他们51号楼原来是

设置了3个保安，撤走后，

楼内就没有了保安管理，

任何人可以随便进出。“那

些水枪不是铝的就是铜

的，能卖钱的，没有人管，

你说还能留下？”

关于居民说的楼内原

来的消防栓都是敞开着，

对此，物业公司有自己的

看法，“按照规定，消防栓

就应该是打开的，要不然

真的出现了火灾怎么办?"

格“消防设备咋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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